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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航線 

本聲明書僅適用往返美國以外航線； 

往返美國航線(含關島、夏威夷)請依中華航空官網說明另行填妥 USDOT 規範表格 

適用犬隻 導盲犬、導聾犬、肢障輔助犬等協助視障、聽障、身障旅客之醫療輔助類犬隻 

申請說明 

中華航空、華信航空國際自營航班接受旅客免費攜帶服務性犬隻至客艙，惟服務性犬隻須受過執行特

定工作之專業訓練以執行協助行動不便人士之任務。為確保服務能符合您的實際狀況，請您閱讀及填

寫以下注意事項(*為必填欄位)，並至少於班機起飛前 48 小時提出，以便本公司預先作業安排。 

旅客航班資訊 
*旅客護照英文姓名：  *航班日期：西元_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

*連絡電話： *航班號碼： 

*電子郵件： *訂位代號： 

*航班啟程地/目的地：自____________ 至____________ 

服務性犬隻資訊(導盲犬、導聾犬、肢障輔助犬等協助視障、聽障、身障旅客之醫療輔助類犬隻) 
*犬隻名： *犬隻品種： 

*狂犬病疫苗接種日期：西元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日 *狂犬病疫苗失效日期：西元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
*性質：   導盲    導聾    其他___________(醫療輔助)犬 *體重： 

注意事項 
1. 中華航空、華信航空國際自營航班之服務性動物僅限犬類，且本表僅適用往返美國以外航線之航班。 

2. 服務性犬隻須受過執行特定工作之專業訓練，如導盲犬、導聾犬、肢障輔助犬等執行協助視障、聽障、身障旅客之醫療輔助 

之任務，且必須在公共環境下能維持行為不致脫序，並能聽從主人的指令；未符合服務犬資格的其他任何犬隻需依照託運寵

物作業方式處理及收費。 

3. 旅客需自行確認並遵守各國攜帶動物轉機、入境規範以及數量限制。 

4. 服務性犬隻必須接種狂犬病疫苗，且健康狀況良好不得有跳蚤、壁蝨以及其他會危害人或公眾健康的傳染疾病。 

5. 服務性犬隻不論於機場航廈或客艙內均需全程繫以引繩或皮帶控制，於客艙內需將其抱於腿上或是置留腳邊，或可放入籠子

中置於腳邊，惟不得阻礙走道。若該犬隻或籠子超過座椅前下方空間時則需另購買座位安置，且若該犬隻發生脫序行為或損

壞客艙內設備時，中華航空、華信航空將有權利拒載並保留求償之權利。 

6. 旅客攜帶服務性犬隻時不可乘坐於逃生門座位。 

7. 為避免動物遭受不當牟利販售, 中華航空、華信航空於同㇐旅客訂位紀錄中，僅接受同㇐隻服務性犬隻之申請。 

8. 搭機時請攜帶服務犬訓練證明備查。 

9. 提醒您，提供偽造或不實服務犬訓練證明屬於欺詐行為，為維護客艙安全，經查證屬實將予以拒載。 

10. 旅客同意中華航空、華信航空公司隱私保護政策及聲明，隨附聲明書上之旅客個人資料僅供中華航空、華信航空作為服務性

犬隻申請之目的使用。中華航空、華信航空不會將旅客的個人資料揭露予本服務無關之第三人。為了達到蒐集資訊及中華航

空、華信航空法務與相關業務需求，中華航空、華信航空將在必要時間內繼續保留旅客的個人資料。在銷毀客戶個人資料

時，中華航空、華信航空會依據相關法律採取商業上合理且技術上可行的措施，以確保旅客的個人資料不會被回復或複製。 

*  我已清楚且同意上述所有注意事項 

 

*旅客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*日期(西元)：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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